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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收割（获）机和拖拉机行业准入公告管理

暂行办法 

  

工信部装〔2012〕16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国发〔2010〕

22 号）精神，加强农机工业行业管理，根据《联合收割（获）机和拖拉机行业准入条件》

的规定，我部制定了《联合收割（获）机和拖拉机行业准入公告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一日 

（联系电话：010-68205610／68205611） 

 

联合收割（获）机和拖拉机行业准入公告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国

发〔2010〕22 号）精神，加强联合收割（获）机和拖拉机行业管理，做好《联合收割（获）

机和拖拉机行业准入条件》（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1 年第 23 号公告）符合性审查的实施工作，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联合收割（获）机和拖拉机企业的准入申请的审查及准入

公告管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联合收割（获）机和拖拉机制造企业准入

公告申请的受理、初审及材料报送工作，并配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做好申请企业的现场查验工

作。 

第二章 申请和审核程序 

第三条 符合《联合收割（获）机和拖拉机行业准入条件》要求的企业应向当地省级工

业主管部门提出准入公告申请，按产品单元分别提交《联合收割（获）机行业准入公告申请

书》（附件 1）或《拖拉机行业准入公告申请书》（附件 2）及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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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企业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四条 申请准入公告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准入公告申请书；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 

（四）经审计的企业上一年度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审计报

告等； 

（五）企业上年度完税证明汇总表； 

（六）国家行业信用等级资质证书； 

（七）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证明文件； 

（八）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出具的环保符合证明； 

（九）提交所申请产品单元全部产品的新产品鉴定证书，代表性产品的可靠性检验报告

和已通过“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核定的由国家授权的检验机构三年内出具

的定型（型式）检验报告；检验报告应包括《联合收割（获）机行业准入公告检验项目》（附

件 3）或《拖拉机行业准入公告检验项目》（附件 4）规定的检验内容。 

（十）安全生产、销售服务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第五条 省级工业主管部门负责对本地区准入公告申请材料是否符合规定要求进行审

核，并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年度准入公告申请申报通知所要求的规定时间内将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准入条件要求的企业申请材料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第六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准入公告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在规定时间内

形成审查报告，审查内容包括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符合性和真实性的核查，对申请材料存

有质疑的，可以在省级工业主管部门的配合下对申请企业有关情况进行现场查验。审查机构

对审查报告的真实性和公正性负责。 

第三章 准入公告管理 

第七条 经审查符合公告要求的生产企业，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上公示 7 个工作日后，

以公告方式予以发布。 

第八条 列入公告的企业，应按照准入条件每 2 年开展一次自查，并形成企业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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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前将自查报告报送省级工业主管部门。 

第九条 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对公告企业保持准入条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审查企业自查

报告。每年 6 月 30 日前将上年度监督检查结果和企业自查报告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第十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视情况开展抽查和复查，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公告企业有不

符合准入规定的，可向各级工业主管部门举报或投诉。 

第十一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对公告企业保持准入条件监督检查情况实施公告动态管

理。公告内企业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将撤销其公告资格。 

（一）不能保持准入条件； 

（二）拒不接受监督检查； 

（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 

（四）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生产和污染环境事故。 

被撤销公告资格的企业，2 年后方可重新提出公告申请。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生产自走式联合收割（获）机产品的

企业和从事制造功率大于 18.40 kW 的以多缸柴油机为动力的拖拉机生产企业。 

第十三条 受理准入公告申请不得向申请企业收取费用。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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